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動員計畫區分為動員準備綱領、動員準備方案、動員準備分類計畫、動員準備執行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動員準備綱領：以國防戰略目標為指導原則，配合國軍全般戰略構想，統籌策劃全國人力、物力、財力及科技等動員能量，以備平時支援災害防救，戰時支援軍事作戰，及兼顧民生需求。
二、動員準備方案：針對各種動員特性，結合各該機關之施政計畫，依動員準備綱領之規劃，確定年度主要需求項目，實施統籌分配，以律定各分類計畫應行規範事項。
三、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依據動員準備方案，確定各機關實施作業範圍與預期配合達成目標，以適應動員實施階段需要。
四、動員準備執行計畫：依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確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規範緊急危難及備戰資源轉供應變等措施。
	第六條  動員計畫區分為動員準備綱領、動員準備方案、動員準備分類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動員準備綱領：以國防戰略目標為指導原則，配合國軍全般戰略構想，統籌策劃全國人力、物力、財力及科技等動員能量，以備平時支援災害防救，戰時支援軍事作戰，及兼顧民生需求。
二、動員準備方案：針對各種動員特性，結合各該機關之施政計畫，依動員準備綱領之規劃，確定年度主要需求項目，實施統籌分配，以律定各分類計畫應行規範事項。
三、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依據動員準備方案，確定各機關實施作業範圍與預期配合達成目標，以適應動員實施階段需要。
	依本法第十二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動員準備業務會報動員，應依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策定其執行計畫。因本條僅將動員計畫區分為綱領、方案、分類計畫，為定明其範圍尚包含動員準備執行計畫，爰修正序文及增訂第四款規定。

	第九條  中央各機關主管之動員準備方案，區分如下：
一、精神動員準備方案：由教育部主管。
二、人力動員準備方案：由內政部主管。
三、物資經濟動員準備方案：由經濟部主管。
四、財力動員準備方案：由財政部主管。
五、交通動員準備方案：由交通部主管。
六、衛生動員準備方案：由衛生福利部主管。
七、科技動員準備方案：由科技部主管。
八、軍事動員準備方案：由國防部主管。
	第九條  中央各機關主管之動員準備方案，區分如下：
一、精神動員準備方案：由教育部主管。
二、人力動員準備方案：由內政部主管。
三、物資經濟動員準備方案：由經濟部主管。
四、財力動員準備方案：由財政部主管。
五、交通動員準備方案：由交通部主管。
六、衛生動員準備方案：由行政院衛生署主管。
七、科技動員準備方案：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
八、軍事動員準備方案：由國防部主管。
	配合行政院組改，將第六款之「行政院衛生署」修正為「衛生福利部」，第七款之「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修正為「科技部」。

	第十四條 為宣揚全民國防理念，精神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結合學校教育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培養愛國意志，增進國防知識，堅定參與防衛國家安全之意識。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並應納入施政項目，配合宣導。
為結合學校教育增進國防知識，教育部應訂定各級學校軍訓課程之相關辦法。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文化部應會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
	第十四條 為宣揚全民國防理念，精神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結合學校教育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培養愛國意志，增進國防知識，堅定參與防衛國家安全之意識。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並應納入施政項目，配合宣導。
為結合學校教育增進國防知識，教育部應訂定各級學校軍訓課程之相關辦法。
針對動員實施階段需求，行政院新聞局應訂定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為配合行政院組改後業務管轄權責之調整，將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之訂定權責，修正為「文化部應會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
三、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業管機關之爭議，係依行政院於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邀集文化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教育科學文化處、法規會與外交國防法務處等單位，由政務委員林政則先生主持協調會議所獲致結論辦理。惟國防部於一百零五年八月三日召開本修正草案研商會議，文化部仍表達不同意見。
四、文化部意見如下：
（一）從業務比重來看：按大眾傳播媒體之分類，廣播媒體、電視媒體之主管機關均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報章雜誌等平面傳播媒體由文化部擔任主管機關，按業務比重來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至少占二分之一，文化部僅占四分之一，宜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政，文化部協同辦理，較為合理。
（二）從依法行政來看：文化部組織法明訂掌理事項為出版產業政策之規劃，研擬、輔導、獎勵及推動，在恪遵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精神下，並無相關管制法令，也不從事大眾傳播事業之監理、新聞傳播業務管制與從業人員管理等工作，本於依法行政的原則，要求文化部主政訂定管制辦法，實屬窒礙難行。
（三）從執行效果來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在平時即可透過廣電三法執行內容審查、管制與裁罰，有熟悉業務的人員、技術、工具可以處理，當國家進入緊急狀況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循其平時進行之監管作業方式稍作調整，即可於緊急狀況時，零時差進行監管，最能快速有效反應。
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意見如下：
（一）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已明定，主管之通訊傳播相關法規，包括電信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電視法。是以，所主管之大眾傳播媒體，僅有廣播電視，而非如文化部代表所言，由本會管轄大部分種類之傳媒。文化部所言約超過二分之一傳播媒體係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掌管監理乙節，顯有偏頗。
（二）文化部主管平面媒體、電影、錄影節目帶，亦負責廣播電視輔導獎勵之業務，因此，文化部所主管之媒體種類，實比較多元。
（三）至於網路，依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公布之「網際網路內容管理基本規範及分工原則」，確認我國網際網路內容管理與實體社會的管理方式相同，係由各法令主管機關依權責處理，故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非網際網路之主管機關。
（四）針對機關間對管轄有爭議時，行政程序法明訂應由其共同上級機關裁定之，鑒於「文化部應會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之修正文字，係一百零三年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協調會議所獲致之結論，故建議應依此結論辦理為宜，不宜修正或推翻上級機關已作之裁定。

	第二十一條  為強化動員實施階段通信能量，交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對於公、民營電信管制器材廠商、電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設置者，實施調查、統計，並規劃辦理通信統一管制、設施安全防護等動員準備事項，完成通信動員實施階段作業準備。
前項調查，公、民營電信管制器材廠商、電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設置者應配合辦理，並提供相關動員能量資料。
 有關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由國防部會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定之。
	第二十一條  為強化動員實施階段通信能量，交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應對於公、民營電信管制器材廠商、電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設置者，實施調查、統計，並規劃辦理通信統一管制、設施安全防護等動員準備事項，完成通信動員實施階段作業準備。
前項調查，公、民營電信管制器材廠商、電信事業及專用電信設置者應配合辦理，並提供相關動員能量資料。
有關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由國防部會同交通部定之。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有關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由「國防部會同交通部定之」修正為「由國防部會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定之」。

	第二十三條  為因應戰爭、災害需求，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衛生主管機關應結合施政，輔導公、民營醫院完成重要外傷用藥品醫材儲備。
對於前項重要外傷用藥品醫材儲備，各公、民營醫院應配合辦理。
有關藥品醫材儲備之品項、數量、更新及動員管制之辦法，由衛生福利部會同國防部定之。
	第二十三條  為因應戰爭、災害需求，直轄市及縣 (市) 政府衛生主管機關應結合施政，輔導公、民營醫院完成重要外傷用藥品醫材儲備。
對於前項重要外傷用藥品醫材儲備，各公、民營醫院應配合辦理。
有關藥品醫材儲備之品項、數量、更新及動員管制之辦法，由行政院衛生署會同國防部定之。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第三項配合行政院組改，將「行政院衛生署」修正為「衛生福利部」。

	第四章 動員演習及實施階段徵購、徵用與補償
	第四章 動員演習及徵購、徵用與補償
	[bookmark: _GoBack]配合第二十八條增訂動員實施階段實施徵購、徵用時，準用演習之規定，本章章名增列「動員實施階段」文字。

	第二十八條  主辦演習機關得因演習實際需要，徵購、徵用人民之財物及徵用操作該財物之人員；徵用並應給與相當之補償。演習需民間財物配合參演時，亦得以契約方式辦理。
      主辦演習機關實施徵購、徵用時，應先將徵購、徵用計畫報請行政院動員會報核准後，始得實施。
中央各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相關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於動員實施階段實施徵購、徵用時，準用前二項規定。
      受徵購、徵用財物之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提供適當質量之財物，依時向指定地點報到。
	第二十八條  主辦演習機關得因演習實際需要，徵購、徵用人民之財物及徵用操作該財物之人員；徵用並應給與相當之補償。演習需民間財物配合參演時，亦得以契約方式辦理。
      主辦演習機關實施徵購、徵用時，應將徵購、徵用計畫報請行政院動員會報核准後，始得實施。
      受徵購、徵用財物之所有人或管理人應提供適當質量之財物，依時向指定地點報到。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新增第三項。全民國防係屬國防基本理念，全民防衛動員機制則為實踐該理念之具體作為，其要旨在本諸納動員於施政、寓戰備於經建之原則，策訂各項動員準備方案及分類計畫。而本法賦予主辦演習機關得因演習實際需要，徵購、徵用人民之財物及徵用操作該財物人員之法源，除規範平時之動員準備事項外，於動員實施階段實施徵購（用）時亦得準用平時演習之相關規定，期使戰時應用植基於平時務實的準備上，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三、現行條文第三項移列為第四項。

	第三十七條  遺族請領前條第二項撫卹金之順序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族同一順序有數人時，其撫卹金應平均請領。如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請領權時，由其餘同一順序遺族請領之。同一順序無人請領時，由次一順序遺族請領之。
參加演習或動員實施階段受徵用人員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撫卹金遺族之順序者，從其遺囑。
	第三十七條  遺族請領前條第二項撫卹金之順序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前項遺族同一順序有數人時，其撫卹金應平均請領。如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請領權時，由其餘同一順序遺族請領之。同一順序無人請領時，由次一順序遺族請領之。
參加演習人員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撫卹金遺族之順序者，從其遺囑。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正。
二、本法於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施行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參加演習或動員實施階段受徵用而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依其本職身分或有關規定請領各項給付。惟本條第三項僅律定參加演習人員生前預立遺囑，指定請領撫卹金遺族之順序者，從其遺囑之規定，爰於本項增訂對動員實施階段受徵用人員亦得於生前與立遺囑，指定請領撫卹金遺族之順序，以保障其權益。

	第四十條  推動動員準備業務之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應給予適當獎勵及慰勞。
前項獎勵及慰勞辦法，由國防部定之。
	第四十條  各機關對於辦理動員準備業務績效優良有具體事實者，得予以獎勵。
	一、行政院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會報，為提昇各級行政機關所屬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績優人員及工作意願，並表彰其敬業精神及鼓舞士氣，以強化動員準備工作，雖訂有「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績優人員獎勵要點」規定辦理獎勵。惟對於綜辦、協辦全民防衛動員（民安）演習有功之機關、團體或個人之獎勵或慰勞，似嫌不足，特於第一項予以明定。
二、參照全民國防教育法第十四條所授權訂定之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勵辦法相關規定，對推動動員準備業務績效優良之機關 (構) 、團體或個人應給予適當獎勵，並對渠等工作辛勞予以慰勞，爰於第二項乃授權國防部訂定獎勵及慰勞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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